
德财基〔2025〕审结字004号

关于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

工程总承包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以下简称“本项目”）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建设，建勘勘测有限公司勘察，常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湖南旺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监理，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取湖南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常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3297.41万元（其中工程费3268.41万元，施工图设计费29万元）。工程于2021年11月开工建设，2023年2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项目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道路呈东西走向，西起长安路，东至莲子塘路，道路全长735m，路幅宽度30m（机动车道18m、人行道8m、绿化带4m）。主要工程内容包括机械土石方、路基路面、给排水管网、综合管网、路灯照明、绿化工程、交通及城市家俱工程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竣工图、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机械费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建价市〔2020〕46号）；

4.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关于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工程方案优化的函”及设计补充通知单；
5.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6.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一）审核主要问题
1.水稳基层、沥青路面、路基清表及土方挖运、强弱电配管、沟槽土方及砂砾回填、交通标志、绿化工程量多计，审减155.64万元；

2.绿化苗木养护费按一年计算，审减2.36万元；

3.花岗岩平立石、花岗岩锁边石、施工便道块石及碎石基层、道路碎石基层等消耗量子目高套，审减37.07万元；

4.绿色施工费固定费率部分已包含防尘网铺设等内容，审减7.2万元；

5.施工围挡主材及喷淋系统单价高报，审减2.2万元；

6.施工便道修复、压路机进出场及安拆无相应审批程序，审减万12.7万元；

7.实名制通道根据相关文件按60%折旧计算，审减6.5万元；

8.弃土费、洒水车台班等不应计取，审减107.55万元；
9.基期价格调整及材料调差，审减254.63万元；

10.安全责任险、环境保护税根据提供的税票，审减9.2万元；

11.根据合同补充协议总价下浮5%，审减141.57万元。

（二）主要事项说明

1.本项目结算方式根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回复关于《常德经开区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问题清单回复工作联系函》第二大点中第2小点确定为按实结算。
2.本项目主要材料价格调整根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回复关于《常德经开区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工程总承包问题清单回复工作联系函》第一大点中第1小点确定为材料价格调整在±5%之内的，不予调整，超过5%的对超过部分予以调整。
3.本项目施工扬尘防治费根据合同专用条款第21条约定，施工扬尘防治费按常建通〔2017〕52号文件执行。

4.本项目设计费未进行送审。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送审金额为34263577元，审定金额为26897409元，审减金额为7366168元，审减率21.5%。（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28418901元，内审审定金额26897409元。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项目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61563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六、评价与建议
1.道路结构层厚度设计优化处理后，应需出具新的路基设计断面图，便于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进行管控。
2.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程序、合同管理、现场管理、资料管理等工作。
七、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文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陈斌、罗琪、苏君贵      初审负责人：魏俊英
内审人员：杨洋、张敏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1月15日

附件：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同德路（长安路-莲子塘路）新建项目

工程总承包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内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1
	机械土石方工程
	5727814.23
	4516850.00
	3831176.46
	1896637.77
	

	2
	绿化工程
	363451.92
	315333.00
	315333.46
	48118.46
	

	3
	道路工程
	11016145.35
	10724727.00
	10238787.93
	777357.42
	

	4
	交通工程
	275543.55
	256617.00
	177409.63
	98133.92
	

	5
	城市家具工程
	258604.48
	256044.00
	247433.36
	11171.12
	

	6
	排水工程
	12320612.71
	11463232.00
	10889055.43
	1431557.28
	

	7
	给水工程
	1750066.40
	1611609.00
	1564674.69
	185391.71
	

	8
	路灯工程
	681692.16
	611754.00
	608126.18
	73565.98
	

	9
	综合管网工程
	1869646.27
	1618563.00
	1628104.76
	241541.51
	

	10
	材料调差
	
	-1460096.00
	-1187039.87
	1187039.87
	

	11
	下浮5%
	
	-1495731.65
	-1415653.10
	1415653.10
	

	　
	合  计
	34263577
	28418901
	26897409
	7366168
	审减率21.5%


注：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项目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

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61563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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